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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
 

南医大校〔2018〕78号 
 

 

关于开展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处理工作 
专项检查的通知 

 
各本科生、研究生二级培养单位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

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》（教育厅函〔2018〕6号）、《省教育厅

办公室关于开展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处理工作专项检查

的通知》（苏教办研函[2018]9号）文件要求，我校将开展学

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专项检查工作，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各二级培养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，恪守学术准则，

严格按照教育部、教育厅要求，认真开展此次学位论文作假

行为清查。强化学术诚信养成，切实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

写行为，严惩学术作假行为。引导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

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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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借助会议、邮件、微信、网络等渠道组织全体研究

生、指导教师认真学习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

校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》（教督厅函[2018]6号）

（附件 1），并及时摸排论文买卖、代写信息和行为。明确指

导教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第一责任人。 

三、清查工作具体要求：(1)排查时间段：2014年 1月

1日起，到 2018年 7月 31日止；(2)排查对象：本科生、研

究生（包括全日制、非全日制、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研究生，

以及同等学力学员）；(3)排查内容：学位论文、用于申请学

位的学术论文，以及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；（4）

对学位论文、用于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，以及与学位论文内

容相关的学术论文中存在的买卖、代写、剽窃、抄袭等一切

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自查，要求导师逐一签署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，

确保该论文不存在买卖、代写、代发行为；（5）如后期发现

存在论文买卖、代写、代发行为，导师将负有失察之责任。 

四、请各二级培养单位即日起开展自查工作，并在 9月

1日前将本单位开展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处理工作的《专

项检查情况自查报告》报送研究生院。学校根据各二级培养

单位的自查结果组织抽查。自查报告内容包括：（1）开展学

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处理工作专项检查的情况；（2）学位

论文质量监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（3）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存

在的问题；（4）进一步改进或完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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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多渠道广泛宣传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的危害和

典型案例，曝光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引导教师、学生自觉

抵制学位论文作假行为。学校设立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

处理举报电话和邮箱（举报邮箱：xuewei@njmu.edu.cn；举

报电话：02586869227），并向全校和社会公开，主动接受社

会监督。欢迎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实名举报，由校学术委员

会及时核实处理相关举报问题。 

 

附件 1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

买卖、代写行为的通知 

附件 2：学术诚信承诺书 

 

南京医科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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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13日印发 



 —5—  



 —6— 
 

 



 —7—  



 —8— 
 

 



 —9— 

附件 2 

学术诚信承诺书 

 
学 生 姓 名  学 号  

所 在 学 院  专 业  

在 校 时 间  

现工作/学习单位  联系电话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申请学位的 

学术论文 
 

学位论文相关

学术论文 

 

 

经核查，本人及所指导的该学生严格遵守《国务院学位委

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

见》（学位［2010］9 号）和《南京医科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实施

办法》（南医大科［2017］23 号），所指导的学生撰写的上述论

文不存在的买卖、代写、剽窃、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。 

 

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

           承诺人（导师）：    

2018年 8月   日 

 

 



 —10— 
 

 


